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关于《深圳市绿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修订草案）》的修订说明

为系统提升本市绿道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水平，适应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求，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会同相关部门对原《深圳市绿道管理办法》（2012年市政府令第242号，以下简称“原《办法》”）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深圳市绿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修订背景
原《办法》自2012年施行以来，为规范深圳市绿道建设与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深化，“山海连城”计划深入实施，以及市民对高品质绿色开放空间需求的日益增长，原《办法》在绿道定义及系统性、管理精细度、运营市场化、多道融合及长效保障机制等方面已显滞后。同时，国务院批复的《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及《深圳市绿道网（“鹏城万里”多层次户外步道体系）专项规划（2024-2035年）》对绿道系统提出了“多道融合、功能复合、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新要求。
为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城市更新、公园城市建设的决策部署，衔接《广东省绿道建设管理规定》及《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城市园林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等上位法规，并充分吸纳多年来绿道管理实践经验，有必要对原《办法》进行全面修订，以构建更科学、系统、高效的绿道管理体系。
二、主要内容
征求意见稿共六章五十二条，较原《办法》结构更为完整，内容大幅扩充与深化。主要修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绿道定义与分类体系，提升系统性
征求意见稿对“绿道”进行了更全面、精准的定义，将绿道定义由原“慢行道路”拓展为“线性绿色开敞空间”，与已实施的“深圳市绿道网专规”衔接，明确其兼具生态保护、休闲游憩、健身运动、绿色出行、文化科普、旅游经济等多种功能，将绿道划分为省立、城市、社区三个层级，并将远足径、碧道、休闲骑行道、古驿道等纳入绿道范畴，实现各类线性绿色空间的系统整合与功能融合，使绿道体系更加清晰，确保全市绿道管理有章可循、全域覆盖。
（二）健全管理体制与职责分工，强化统筹协同
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理顺了管理架构。明确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作为全市绿道工作的统筹协调主管部门，在总则中概述各单位职责，再于后续章节详述。
（三）细化规划建设与管控要求，强调生态优先
征求意见稿强化了绿道专项规划的引领作用，要求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等相衔接。明确了绿道及绿道控制区内允许建设的内容和禁止建设的项目类型（如房地产开发、污染项目等），加强对绿道及绿道控制区内已建合法建构筑物的管理。在建设环节，重申生态优先原则，推广绿色建材与可再生能源使用。
（四）完善运营维护服务及其市场机制，激发多元活力
征求意见稿将“运营维护”独立成章，确立了 “政府监管、专业化管理、公司化运营” 的主导模式。鼓励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引入市场主体，允许运营主体结合体育、文化、旅游等开发多元业态。明确了运营主体的职责与运营规范，支持对绿道驿站等设施实行市场化经营，并提出运营收益可用于反哺日常维护与运营，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同时，鼓励社会力量通过认捐认养、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
（五）完善法律责任，健全救济机制
修订稿细化了对管理部门失职行为的追责条款，明确对擅自占用、挖掘绿道及违反禁止行为等的处罚标准。同时新增公益诉讼条款和民事赔偿条款，为公共利益受损时的救济提供法律依据。
三、其他
征求意见稿主要是参照《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2022年）)《中共深圳市委关于深入推进山海连城绿美深圳生态建设的意见》（(2023年）)《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深圳市绿地系统规划(（2014-2030年)）》《深圳市公园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暨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深圳市绿道网（“鹏城万里”多层次户外步道体系）专项规划》(（2024-2035年)）等文件，并依据《广东省绿道建设管理规定》(（2013年)）及《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2021年修正）《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2019年修正）《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21年）《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修订）《深圳经济特区城市园林条例》（2019年修正）《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等特区立法，在修订条款的表述上更加规范、精准，并与之进行有效衔接。
征求意见稿经审议通过后，将替代原《办法》（2012市政府令第242号）予以发布实施。

